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6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繼正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楊俊鑫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113年度偵字第293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被訴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三項之

違反意願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部分，無罪；被訴成年人故意對

少年無故以錄影攝錄他人性影像罪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無罪部分（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

一、檢察官起訴之主要內容：

　　被告甲○○與告訴人AW000-Z000000000（民國96年12月生，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均詳卷，下稱A女）素不相識，於113年

6月24日7時20分許，搭乘臺北市捷運文湖線，行經捷運大直

站至松山機場站間時，明知A女穿著高中制服，自其外觀可

辨，其於案發當時係未滿18歲、心智年齡未臻成熟，判斷

力、自我保護能力、性隱私之自主決定意思仍有不足之少

年，竟因見其同在該捷運車廂上，認有機可乘，基於以違反

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等犯意，未經A女之同

意，乘A女未注意之際，持所使用APPLE牌智慧型手機，開啟

內建數位錄影功能，並將鏡頭朝上置於袋中，再靠近A女之

裙底而朝上錄製包括A女臀部、大腿及內褲等足以引起性慾

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之性影像，因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

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違反意願使少年被拍攝性影

像罪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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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

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

之違反意願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

述、A女之陳述、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搜索扣押筆

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案手機勘查採證紀

錄表、被告悠遊卡個人資料及進出站資料、現場監視器錄影

畫面擷圖等件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坦認犯行，而其辯護人為其辯護稱：本案是否該當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並非無疑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確有於113年6月24日7時20分許，搭乘臺北市捷運文湖

線時，見A女穿著高中制服，乘A女未注意之際，持手機開啟

錄影功能，並將鏡頭朝上置於袋中靠近A女之裙底而朝上錄

製包括A女臀部、大腿及內褲等情，為被告供認在案（本院

113年度訴字第1364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35頁），核與告

訴人A女（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9382號【下

稱偵字卷】第35-39頁、第41-43頁）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

被告拍攝之相片（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9382

號不公開卷【下稱不公開卷】第29-34頁）、監視錄影器翻

拍照片（不公開卷第61-68頁）等件在卷可證，是此部分之

事實，首先可以認定。

　㈡性活動過程中之性隱私，為一般個人私密生活之最核心領

域，不容任意侵害。兒童及少年則更屬必須保護之對象。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下稱本條例）第1條規定：「為

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

展，特制定本條例。」依其立法說明，是立基於保護兒童及

少年免於遭致性剝削之普世價值，而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

約第34條及兒童權利公約之精神，將侵犯兒童或少年而與其

身心健全發展有關之任何性活動，均列為係對兒童及少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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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剝削」，以立法明文方式，揭示不容許兒童、少年放棄

或處分其上述基本人權，以免因任何非法之性活動而遭致性

剝削之旨。司法院釋字第623號解釋理由書揭示「兒童及少

年之心智發展未臻成熟。……『性剝削』之經驗，往往對兒

童及少年產生永久且難以平復之心理上或生理上傷害，對社

會亦有深遠之負面影響。從而，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從事

任何非法之性活動』，乃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亦說明

「性剝削」含有在不對等權力地位關係下之壓榨意涵，確

立「性剝削」之概念較「性交易」為廣，兒童、少年必須被

視為應維護及保障的權利主體，任何對於兒童、少年以身體

或性自主意識來滿足剝削者權力慾望之性活動，皆屬於對兒

童、少年之性剝削。現今社會處於網路時代與數位化環境，

拍攝、製造、儲存、傳送、複製含有兒童及少年性影像內容

之檔案、電子紀錄訊號物品，甚為容易，更易於散布、播

送、陳列，甚至販賣營利，影響無遠弗屆，倘因此侵害兒童

及少年之性隱私，將造成難堪、恐懼等身心巨大創傷。是以

拍攝、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兒童及少年性活動過程中之

性影像，侵害兒童、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基本人權，均係侵

害兒少性隱私之犯罪類型，而為法所禁止。本條例第36條第

1項至第3項之處罰規定，即係依行為人對被害人施加手段之

強弱，及侵害被害人自主意思法益程度之高低，以及行為人

之主觀上有無營利意圖，而異其處罰之輕重，予以罪責相稱

之層級化規範，使規範密度周全，以達保障兒童及少年權益

之立法目的，並符罪刑相當、比例原則之憲法要求。規範意

旨在於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全發展，防制遭受任何形式

之性剝削，著重於被害人性隱私之保護。避免兒童及少年於

性活動之過程中，因年幼欠缺判斷力、自我保護能力未臻成

熟、尚未發展形成性隱私意識、未具備完全之性自主決定意

思，或因處於行為人故意隱匿、不為告知、虛捏重要事實、

施用詐術等手段情形，發生判斷上之錯誤，其意願與意思自

由形同遭受壓抑或妨礙，因而接受拍攝、被拍攝其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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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其性隱私遭受非法侵害或剝削。從而於兒童或少年不知

情下對之拍攝身體部位的行為，構成本條例第2條第1項第3

款所謂性剝削，而應依第36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處罰者，必

須被害之兒童或少年係於「性活動」過程中，因處於不對

等之權力地位關係，或受違反本人意願之手段所迫，遭拍

攝性影像或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

相關產製物品，致個人私領域核心之「性隱私」遭受侵

害，始足當之。解釋上非得單純以刑事法上一般就「猥

褻」行為，係指涉「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足以引起

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

風化者」之概念加以理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62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本案犯行係於搭乘捷運中，以手機偷拍身著高中制服之

A女，欲使A女在不知情狀況下，致遭拍攝裙下臀部、大腿及

內褲影像，而前開部位影像或足以滿足被告事後觀看時之個

人性慾，而可能符合一般所指「猥褻」之定義，然A女係身

體隱私部位之隱私秘密權遭到侵害，且被告與A女間為不相

識之捷運乘客，被告難謂係資源掌握者而基於不對等權力地

位壓榨A女，當與本條例法規範目的及保護法益未合。從

而，就被告之偷拍行為，無法以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第36條之罪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被告上述所為，尚難認被告該當檢察官所指基於

不對等權力地位關係下對A女為性剝削犯行，屬於行為不罰

之情形，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

貳、公訴不受理之部分：

一、檢察官另認被告於前開壹、�所示之行為，亦係基於成年人

故意對少年無故以錄影攝錄他人性影像之犯意所為，而涉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19

條之1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無故以錄影攝錄他人性影像

罪嫌。

二、依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以錄影攝錄他人性影像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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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同法第319條之6規定，須告訴乃論。又告訴乃論之罪，告

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

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

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A女已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之114年1月10日撤回本

案刑事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本院卷第123、124頁）在

卷可憑，依前開規定，應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雅方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李佩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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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6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繼正






選任辯護人  楊俊鑫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93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被訴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三項之違反意願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部分，無罪；被訴成年人故意對少年無故以錄影攝錄他人性影像罪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無罪部分（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
一、檢察官起訴之主要內容：
　　被告甲○○與告訴人AW000-Z000000000（民國96年12月生，真實姓名、年籍資料均詳卷，下稱A女）素不相識，於113年6月24日7時20分許，搭乘臺北市捷運文湖線，行經捷運大直站至松山機場站間時，明知A女穿著高中制服，自其外觀可辨，其於案發當時係未滿18歲、心智年齡未臻成熟，判斷力、自我保護能力、性隱私之自主決定意思仍有不足之少年，竟因見其同在該捷運車廂上，認有機可乘，基於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少年被拍攝性影像等犯意，未經A女之同意，乘A女未注意之際，持所使用APPLE牌智慧型手機，開啟內建數位錄影功能，並將鏡頭朝上置於袋中，再靠近A女之裙底而朝上錄製包括A女臀部、大腿及內褲等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之性影像，因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違反意願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違反意願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A女之陳述、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案手機勘查採證紀錄表、被告悠遊卡個人資料及進出站資料、現場監視器錄影畫面擷圖等件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坦認犯行，而其辯護人為其辯護稱：本案是否該當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並非無疑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確有於113年6月24日7時20分許，搭乘臺北市捷運文湖線時，見A女穿著高中制服，乘A女未注意之際，持手機開啟錄影功能，並將鏡頭朝上置於袋中靠近A女之裙底而朝上錄製包括A女臀部、大腿及內褲等情，為被告供認在案（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364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35頁），核與告訴人A女（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9382號【下稱偵字卷】第35-39頁、第41-43頁）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被告拍攝之相片（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9382號不公開卷【下稱不公開卷】第29-34頁）、監視錄影器翻拍照片（不公開卷第61-68頁）等件在卷可證，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先可以認定。
　㈡性活動過程中之性隱私，為一般個人私密生活之最核心領域，不容任意侵害。兒童及少年則更屬必須保護之對象。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下稱本條例）第1條規定：「為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條例。」依其立法說明，是立基於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遭致性剝削之普世價值，而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4條及兒童權利公約之精神，將侵犯兒童或少年而與其身心健全發展有關之任何性活動，均列為係對兒童及少年之「性剝削」，以立法明文方式，揭示不容許兒童、少年放棄或處分其上述基本人權，以免因任何非法之性活動而遭致性剝削之旨。司法院釋字第623號解釋理由書揭示「兒童及少年之心智發展未臻成熟。……『性剝削』之經驗，往往對兒童及少年產生永久且難以平復之心理上或生理上傷害，對社會亦有深遠之負面影響。從而，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從事任何非法之性活動』，乃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亦說明「性剝削」含有在不對等權力地位關係下之壓榨意涵，確立「性剝削」之概念較「性交易」為廣，兒童、少年必須被視為應維護及保障的權利主體，任何對於兒童、少年以身體或性自主意識來滿足剝削者權力慾望之性活動，皆屬於對兒童、少年之性剝削。現今社會處於網路時代與數位化環境，拍攝、製造、儲存、傳送、複製含有兒童及少年性影像內容之檔案、電子紀錄訊號物品，甚為容易，更易於散布、播送、陳列，甚至販賣營利，影響無遠弗屆，倘因此侵害兒童及少年之性隱私，將造成難堪、恐懼等身心巨大創傷。是以拍攝、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兒童及少年性活動過程中之性影像，侵害兒童、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基本人權，均係侵害兒少性隱私之犯罪類型，而為法所禁止。本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之處罰規定，即係依行為人對被害人施加手段之強弱，及侵害被害人自主意思法益程度之高低，以及行為人之主觀上有無營利意圖，而異其處罰之輕重，予以罪責相稱之層級化規範，使規範密度周全，以達保障兒童及少年權益之立法目的，並符罪刑相當、比例原則之憲法要求。規範意旨在於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全發展，防制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著重於被害人性隱私之保護。避免兒童及少年於性活動之過程中，因年幼欠缺判斷力、自我保護能力未臻成熟、尚未發展形成性隱私意識、未具備完全之性自主決定意思，或因處於行為人故意隱匿、不為告知、虛捏重要事實、施用詐術等手段情形，發生判斷上之錯誤，其意願與意思自由形同遭受壓抑或妨礙，因而接受拍攝、被拍攝其性影像，而使其性隱私遭受非法侵害或剝削。從而於兒童或少年不知情下對之拍攝身體部位的行為，構成本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所謂性剝削，而應依第36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處罰者，必須被害之兒童或少年係於「性活動」過程中，因處於不對等之權力地位關係，或受違反本人意願之手段所迫，遭拍攝性影像或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相關產製物品，致個人私領域核心之「性隱私」遭受侵害，始足當之。解釋上非得單純以刑事法上一般就「猥褻」行為，係指涉「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足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者」之概念加以理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6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本案犯行係於搭乘捷運中，以手機偷拍身著高中制服之A女，欲使A女在不知情狀況下，致遭拍攝裙下臀部、大腿及內褲影像，而前開部位影像或足以滿足被告事後觀看時之個人性慾，而可能符合一般所指「猥褻」之定義，然A女係身體隱私部位之隱私秘密權遭到侵害，且被告與A女間為不相識之捷運乘客，被告難謂係資源掌握者而基於不對等權力地位壓榨A女，當與本條例法規範目的及保護法益未合。從而，就被告之偷拍行為，無法以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之罪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被告上述所為，尚難認被告該當檢察官所指基於不對等權力地位關係下對A女為性剝削犯行，屬於行為不罰之情形，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
貳、公訴不受理之部分：
一、檢察官另認被告於前開壹、所示之行為，亦係基於成年人故意對少年無故以錄影攝錄他人性影像之犯意所為，而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成年人故意對少年無故以錄影攝錄他人性影像罪嫌。
二、依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以錄影攝錄他人性影像罪，依同法第319條之6規定，須告訴乃論。又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A女已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之114年1月10日撤回本案刑事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本院卷第123、124頁）在卷可憑，依前開規定，應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雅方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李佩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6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繼正



選任辯護人  楊俊鑫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113年度偵字第293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被訴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三項之違
反意願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部分，無罪；被訴成年人故意對少年
無故以錄影攝錄他人性影像罪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無罪部分（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
一、檢察官起訴之主要內容：
　　被告甲○○與告訴人AW000-Z000000000（民國96年12月生，真
    實姓名、年籍資料均詳卷，下稱A女）素不相識，於113年6月24日
    7時20分許，搭乘臺北市捷運文湖線，行經捷運大直站至松
    山機場站間時，明知A女穿著高中制服，自其外觀可辨，其
    於案發當時係未滿18歲、心智年齡未臻成熟，判斷力、自我保
    護能力、性隱私之自主決定意思仍有不足之少年，竟因見其同在
    該捷運車廂上，認有機可乘，基於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
    少年被拍攝性影像等犯意，未經A女之同意，乘A女未注意之
    際，持所使用APPLE牌智慧型手機，開啟內建數位錄影功能，
    並將鏡頭朝上置於袋中，再靠近A女之裙底而朝上錄製包括A
    女臀部、大腿及內褲等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
    之性影像，因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
    第3項之違反意願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
    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
    之違反意願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
    、A女之陳述、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
    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案手機勘查採證紀錄表
    、被告悠遊卡個人資料及進出站資料、現場監視器錄影畫面
    擷圖等件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坦認犯行，而其辯護人為其辯護稱：本案是否該當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並非無疑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確有於113年6月24日7時20分許，搭乘臺北市捷運文湖線
    時，見A女穿著高中制服，乘A女未注意之際，持手機開啟錄
    影功能，並將鏡頭朝上置於袋中靠近A女之裙底而朝上錄製
    包括A女臀部、大腿及內褲等情，為被告供認在案（本院113
    年度訴字第1364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35頁），核與告訴
    人A女（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9382號【下稱
    偵字卷】第35-39頁、第41-43頁）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被
    告拍攝之相片（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9382號
    不公開卷【下稱不公開卷】第29-34頁）、監視錄影器翻拍
    照片（不公開卷第61-68頁）等件在卷可證，是此部分之事
    實，首先可以認定。
　㈡性活動過程中之性隱私，為一般個人私密生活之最核心領域，不容任意侵害。兒童及少年則更屬必須保護之對象。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下稱本條例）第1條規定：「為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條例。」依其立法說明，是立基於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遭致性剝削之普世價值，而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4條及兒童權利公約之精神，將侵犯兒童或少年而與其身心健全發展有關之任何性活動，均列為係對兒童及少年之「性剝削」，以立法明文方式，揭示不容許兒童、少年放棄或處分其上述基本人權，以免因任何非法之性活動而遭致性剝削之旨。司法院釋字第623號解釋理由書揭示「兒童及少年之心智發展未臻成熟。……『性剝削』之經驗，往往對兒童及少年產生永久且難以平復之心理上或生理上傷害，對社會亦有深遠之負面影響。從而，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從事任何非法之性活動』，乃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亦說明「性剝削」含有在不對等權力地位關係下之壓榨意涵，確立「性剝削」之概念較「性交易」為廣，兒童、少年必須被視為應維護及保障的權利主體，任何對於兒童、少年以身體或性自主意識來滿足剝削者權力慾望之性活動，皆屬於對兒童、少年之性剝削。現今社會處於網路時代與數位化環境，拍攝、製造、儲存、傳送、複製含有兒童及少年性影像內容之檔案、電子紀錄訊號物品，甚為容易，更易於散布、播送、陳列，甚至販賣營利，影響無遠弗屆，倘因此侵害兒童及少年之性隱私，將造成難堪、恐懼等身心巨大創傷。是以拍攝、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兒童及少年性活動過程中之性影像，侵害兒童、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基本人權，均係侵害兒少性隱私之犯罪類型，而為法所禁止。本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之處罰規定，即係依行為人對被害人施加手段之強弱，及侵害被害人自主意思法益程度之高低，以及行為人之主觀上有無營利意圖，而異其處罰之輕重，予以罪責相稱之層級化規範，使規範密度周全，以達保障兒童及少年權益之立法目的，並符罪刑相當、比例原則之憲法要求。規範意旨在於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全發展，防制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著重於被害人性隱私之保護。避免兒童及少年於性活動之過程中，因年幼欠缺判斷力、自我保護能力未臻成熟、尚未發展形成性隱私意識、未具備完全之性自主決定意思，或因處於行為人故意隱匿、不為告知、虛捏重要事實、施用詐術等手段情形，發生判斷上之錯誤，其意願與意思自由形同遭受壓抑或妨礙，因而接受拍攝、被拍攝其性影像，而使其性隱私遭受非法侵害或剝削。從而於兒童或少年不知情下對之拍攝身體部位的行為，構成本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所謂性剝削，而應依第36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處罰者，必須被害之兒童或少年係於「性活動」過程中，因處於不對等之權力地位關係，或受違反本人意願之手段所迫，遭拍攝性影像或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相關產製物品，致個人私領域核心之「性隱私」遭受侵害，始足當之。解釋上非得單純以刑事法上一般就「猥褻」行為，係指涉「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足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者」之概念加以理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6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本案犯行係於搭乘捷運中，以手機偷拍身著高中制服之A
    女，欲使A女在不知情狀況下，致遭拍攝裙下臀部、大腿及
    內褲影像，而前開部位影像或足以滿足被告事後觀看時之個
    人性慾，而可能符合一般所指「猥褻」之定義，然A女係身
    體隱私部位之隱私秘密權遭到侵害，且被告與A女間為不相
    識之捷運乘客，被告難謂係資源掌握者而基於不對等權力地
    位壓榨A女，當與本條例法規範目的及保護法益未合。從而
    ，就被告之偷拍行為，無法以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條之罪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被告上述所為，尚難認被告該當檢察官所指基於
    不對等權力地位關係下對A女為性剝削犯行，屬於行為不罰
    之情形，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
貳、公訴不受理之部分：
一、檢察官另認被告於前開壹、所示之行為，亦係基於成年人故
    意對少年無故以錄影攝錄他人性影像之犯意所為，而涉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19條之1
    第1項之成年人故意對少年無故以錄影攝錄他人性影像罪嫌。
二、依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以錄影攝錄他人性影像罪，
    依同法第319條之6規定，須告訴乃論。又告訴乃論之罪，告
    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
    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
    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A女已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之114年1月10日撤回本
    案刑事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本院卷第123、124頁）在
    卷可憑，依前開規定，應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雅方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李佩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6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繼正



選任辯護人  楊俊鑫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93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被訴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三項之違反意願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部分，無罪；被訴成年人故意對少年無故以錄影攝錄他人性影像罪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無罪部分（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
一、檢察官起訴之主要內容：
　　被告甲○○與告訴人AW000-Z000000000（民國96年12月生，真實姓名、年籍資料均詳卷，下稱A女）素不相識，於113年6月24日7時20分許，搭乘臺北市捷運文湖線，行經捷運大直站至松山機場站間時，明知A女穿著高中制服，自其外觀可辨，其於案發當時係未滿18歲、心智年齡未臻成熟，判斷力、自我保護能力、性隱私之自主決定意思仍有不足之少年，竟因見其同在該捷運車廂上，認有機可乘，基於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少年被拍攝性影像等犯意，未經A女之同意，乘A女未注意之際，持所使用APPLE牌智慧型手機，開啟內建數位錄影功能，並將鏡頭朝上置於袋中，再靠近A女之裙底而朝上錄製包括A女臀部、大腿及內褲等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之性影像，因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違反意願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違反意願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A女之陳述、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案手機勘查採證紀錄表、被告悠遊卡個人資料及進出站資料、現場監視器錄影畫面擷圖等件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坦認犯行，而其辯護人為其辯護稱：本案是否該當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並非無疑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確有於113年6月24日7時20分許，搭乘臺北市捷運文湖線時，見A女穿著高中制服，乘A女未注意之際，持手機開啟錄影功能，並將鏡頭朝上置於袋中靠近A女之裙底而朝上錄製包括A女臀部、大腿及內褲等情，為被告供認在案（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364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35頁），核與告訴人A女（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9382號【下稱偵字卷】第35-39頁、第41-43頁）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被告拍攝之相片（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9382號不公開卷【下稱不公開卷】第29-34頁）、監視錄影器翻拍照片（不公開卷第61-68頁）等件在卷可證，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先可以認定。
　㈡性活動過程中之性隱私，為一般個人私密生活之最核心領域，不容任意侵害。兒童及少年則更屬必須保護之對象。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下稱本條例）第1條規定：「為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條例。」依其立法說明，是立基於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遭致性剝削之普世價值，而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4條及兒童權利公約之精神，將侵犯兒童或少年而與其身心健全發展有關之任何性活動，均列為係對兒童及少年之「性剝削」，以立法明文方式，揭示不容許兒童、少年放棄或處分其上述基本人權，以免因任何非法之性活動而遭致性剝削之旨。司法院釋字第623號解釋理由書揭示「兒童及少年之心智發展未臻成熟。……『性剝削』之經驗，往往對兒童及少年產生永久且難以平復之心理上或生理上傷害，對社會亦有深遠之負面影響。從而，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從事任何非法之性活動』，乃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亦說明「性剝削」含有在不對等權力地位關係下之壓榨意涵，確立「性剝削」之概念較「性交易」為廣，兒童、少年必須被視為應維護及保障的權利主體，任何對於兒童、少年以身體或性自主意識來滿足剝削者權力慾望之性活動，皆屬於對兒童、少年之性剝削。現今社會處於網路時代與數位化環境，拍攝、製造、儲存、傳送、複製含有兒童及少年性影像內容之檔案、電子紀錄訊號物品，甚為容易，更易於散布、播送、陳列，甚至販賣營利，影響無遠弗屆，倘因此侵害兒童及少年之性隱私，將造成難堪、恐懼等身心巨大創傷。是以拍攝、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兒童及少年性活動過程中之性影像，侵害兒童、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基本人權，均係侵害兒少性隱私之犯罪類型，而為法所禁止。本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之處罰規定，即係依行為人對被害人施加手段之強弱，及侵害被害人自主意思法益程度之高低，以及行為人之主觀上有無營利意圖，而異其處罰之輕重，予以罪責相稱之層級化規範，使規範密度周全，以達保障兒童及少年權益之立法目的，並符罪刑相當、比例原則之憲法要求。規範意旨在於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全發展，防制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著重於被害人性隱私之保護。避免兒童及少年於性活動之過程中，因年幼欠缺判斷力、自我保護能力未臻成熟、尚未發展形成性隱私意識、未具備完全之性自主決定意思，或因處於行為人故意隱匿、不為告知、虛捏重要事實、施用詐術等手段情形，發生判斷上之錯誤，其意願與意思自由形同遭受壓抑或妨礙，因而接受拍攝、被拍攝其性影像，而使其性隱私遭受非法侵害或剝削。從而於兒童或少年不知情下對之拍攝身體部位的行為，構成本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所謂性剝削，而應依第36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處罰者，必須被害之兒童或少年係於「性活動」過程中，因處於不對等之權力地位關係，或受違反本人意願之手段所迫，遭拍攝性影像或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相關產製物品，致個人私領域核心之「性隱私」遭受侵害，始足當之。解釋上非得單純以刑事法上一般就「猥褻」行為，係指涉「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足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者」之概念加以理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6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本案犯行係於搭乘捷運中，以手機偷拍身著高中制服之A女，欲使A女在不知情狀況下，致遭拍攝裙下臀部、大腿及內褲影像，而前開部位影像或足以滿足被告事後觀看時之個人性慾，而可能符合一般所指「猥褻」之定義，然A女係身體隱私部位之隱私秘密權遭到侵害，且被告與A女間為不相識之捷運乘客，被告難謂係資源掌握者而基於不對等權力地位壓榨A女，當與本條例法規範目的及保護法益未合。從而，就被告之偷拍行為，無法以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之罪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被告上述所為，尚難認被告該當檢察官所指基於不對等權力地位關係下對A女為性剝削犯行，屬於行為不罰之情形，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
貳、公訴不受理之部分：
一、檢察官另認被告於前開壹、所示之行為，亦係基於成年人故意對少年無故以錄影攝錄他人性影像之犯意所為，而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成年人故意對少年無故以錄影攝錄他人性影像罪嫌。
二、依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以錄影攝錄他人性影像罪，依同法第319條之6規定，須告訴乃論。又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A女已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之114年1月10日撤回本案刑事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本院卷第123、124頁）在卷可憑，依前開規定，應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雅方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李佩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